烟花爆竹经营（零售）许可证核发
“一次办好”告知书
一.事项名称: 烟花爆竹经营（零售）许可证核发
二.申请条件:
1.符合所在地县级安全监管局制定的零售经营布点规划；
2.主要负责人经过安全培训合格，销售人员经过安全知识教育；
3.实行专店销售，明确专人管理销售现场安全。
4.零售场所的面积不小于10平方米，其周边50米范围内没有其他烟花爆竹零售点，并与学校、幼儿园、医院、集贸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和加油站等易燃易爆物品生产、储存设施等重点建筑物保持100米以上的安全距离；
5.烟花爆竹零售店（点）不得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，不得设置在城镇居民集中居住小区内。
6.烟花爆竹零售店（点）不应布置在军事管理区、风景名胜区、文物保护区等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内。
7.烟花爆竹零售店（点）不应布置在地下室、桥下及涵洞、三层及以上建筑物内。
8.当烟花爆竹零售店（点）布置在两层建筑物内时，其正上方不应有人员活动场所，上下层之间不应有楼梯和洞口。
9.当烟花爆竹零售店（点）毗邻其他建筑物时，其毗邻墙体应为不燃材料墙体，且不应有门窗和洞口。
10.烟花爆竹零售店（点）内部应将产品堆放区和销售柜台分区布置，确保安全疏散通道畅通。
11.严禁将烟花爆竹零售店（点）作为其他经营场所和生活场所的人员进出入通道。
12.在烟花爆竹零售店（点）的醒目位置应悬挂烟花爆竹经营（零售）许可证和营业执照。
13.在烟花爆竹零售店（点）的醒目位置设置禁止烟火等安全警示标识。
14.烟花爆竹零售店（点）建筑物的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三级；采用搭棚形式设置时，应采用不燃或难燃材料搭建。
15.烟花爆竹零售店（点）与其他场所联建时，其隔墙应为厚度不小于 180 毫米的密实砖墙，或者耐火极限不低于 3 小时的其他密实墙。
16.烟花爆竹零售店（点）的安全疏散门宜采用向外开启的平开门；采用其他形式的门时，应符合消防安全疏散要求。
17.顾客进出的门洞宽不应小于 1.5 米，搬运产品进出的门洞宽不宜小于 1.2 米。
18.烟花爆竹零售店（点）上空禁止 1 千伏及以上的电力线路跨越。
19.烟花爆竹零售店（点）禁止使用白炽灯、射灯等容易产生高温的灯具，电气线路应穿钢管敷设。
20.烟花爆竹零售店（点）采用非防爆型电器时，电器应与产品保持不小于 1.2 米的水平投影距离。
21.烟花爆竹零售店（点）内严禁有明火，不应有输送易燃易爆物质的管道通过。
22.烟花爆竹零售店（点）禁止采用产生明火和有强热辐射的采暖设备；采暖宜选用水暖，且产品与采暖设备的距离应不小于30 厘米。
23.烟花爆竹零售店（点）应配备至少两具 5 公斤及以上的磷酸铵盐干粉灭火器，灭火器放置位置应便于取用。
三.申请材料:
A.首次申请，延期申请需要提交以下材料:
1.烟花爆竹零售许可证申请书；
2.主要负责人身份证
3.安全生产管理制度、主要负责人岗位安全责任制、销售人员岗位安全责任制、烟花爆竹购销储存管理制度、应急处置安全管理制度等相关制度；
4.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或者企业名称工商预核准文件 （实行告知承诺制，可书面承诺或者提供有关证明）；
5.房屋租赁合同或者房产证复印件； 
6.周边安全条件说明书；
7.主要负责人经过安全培训合格的证明材料，销售人员经过安全知识教育的相关证明材料；
8.安全经营承诺书。
9.消防器材、安全警示标志、零售点门头图片及门前通道情况
B.延期申请，需要提交以下材料：
1.烟花爆竹零售许可证申请书； 
2.主要负责人安全培训考核合格证书。
3.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或者企业名称工商预核准文件（实行告知承诺制，可书面承诺或者提供有关证明）
C.变更申请，需要提交以下材料：
1.烟花爆竹零售许可证申请书；
2.因变更事项的不同，还应当提交其他相应文件：
（1）变更名称的，提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或者企业名称工商预核准文件（实行告知承诺制，可书面承诺或者提供有关证明）；
（2）变更主要负责人的，提供主要负责人安全培训考核合格证书；
（3）变更地址的，提供房屋租赁合同或者房产证复印件；周边安全条件说明书。
备注：提交材料时，请携带告知书中所要求的所有证件原件用于审查。
四.依据	:
1.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55号令）
2.《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》（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65号令）
3.山东省应急管理厅《关于开展“证照分离”改革试点具体措施》
五.审批流程	:受理→审核→审批→办结
六.法定许可时限	:20个工作日
七.承诺许可期限: 5个工作日
八.决定书类型:《烟花爆竹经营（零售）许可证》
九.取证方式:	邮寄或窗口自取
十.收费标准:	不收费
十一.其他相关材料下载邮箱:	tzshsw@163.com   密码：tz12345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滕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社会事务二科（A117窗口）  
联系电话：5081069 5081812
